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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文件 
 

苏宣通〔2019〕129 号 

★ 
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优秀理论成果 
认定资助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市委宣传部，省各有关单位，各有关高校，省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各基地： 

《江苏优秀理论成果认定资助办法》已经省委宣传部部务

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

 2019 年 11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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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优秀理论成果认定资助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推

动文化建设高质量走在前列的工作方案》，充分调动广大社科理

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围绕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推出

更多优秀成果，加快建设社科强省、构筑思想文化引领高地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优秀理论成果评选认定工作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

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

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
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持

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、与时俱进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主要用于认定资助本省个人和集体在国内

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理论成果。 

第二章  认定范围和申报条件 

第四条  优秀理论成果认定范围：本省个人或集体编撰并

正式出版的理论著作、通俗理论读物，全国性重大会议论文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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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发表的理论文章等。 

第五条  申报的成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观点鲜明、

论据充分，具有探索性和创新性，符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

体现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相统一。 

第六条  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均可申报： 

1、理论著作类：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理论著作。 

2、通俗读物类：入选全国优秀通俗理论读物的图书。 

3、会议论文类：入选由中宣部或中宣部与中央有关部委联

合举办的全国性重大理论研讨会的论文。 

4、理论文章类：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

《求是》以及《红旗文稿》《理论动态》《马克思主义研究》等

重要期刊上发表的理论文章，或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的理

论文章。所有理论文章须标注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

系研究中心。 

第七条  申报的成果应当是本省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；

合作研究成果应当由本省个人或集体为第一署名人。 

第八条  申报的成果存在知识产权争议或者署名人有争议

的，在争议解决前不得申报。 

第三章  组织实施 

第九条  江苏省委宣传部理论处负责组织实施江苏优秀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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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成果认定工作。每年 3 月份，省各有关单位和各设区市市委

宣传部对上一年度符合申报条件的成果进行统计汇总，报省委

宣传部理论处，由理论处组织相关人员对成果进行认定。认定

结果报部务会审定后，予以通报。 

第十条  自认定结果公布之日起一周内为异议期。任何单

位或个人对公布结果有异议的，需在异议期内向省委宣传部理

论处提出异议理由和事实根据，并提供异议者的真实姓名、工

作单位和联系地址。过期或不按上述要求提出的异议不予受理。 

第十一条 对抄袭、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提出异议，不受异

议期限制，一经核实即撤销当事人资助资格，追回资助资金，

并予以公布，取消其下届申报资格，并追究申报推荐单位的管

理责任。  

第四章  资助标准 

第十二条  优秀理论成果资助标准分别为： 

1、理论著作类给予资助 5 万元。 

2、通俗读物类给予资助 3 万元。 

3、会议论文类给予资助 1 万元。 

4、理论文章类：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求是》发表 3000 字以上

的给予资助 2 万元，3000 字以下的给予资助 1 万元；在《光明

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上发表 3000 字以上的给予资助 1 万元，3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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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以下的给予资助 5 千元；在《红旗文稿》《理论动态》《马克

思主义研究》上发表或被《新华文摘》全文转载的理论文章给

予资助 5 千元。 

第十三条  按照“从高不重复”原则，优秀理论成果不重

复资助，按最高额度资助。               

第五章  附    则 

  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江苏优秀理论成果

奖励办法》（苏宣通〔2015〕85 号）即行废止。最终解释权归中

共江苏省委宣传部。 

 


